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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价”订单引发纠纷
所谓“一口价”模式，是指乘客输入起点

和终点后，系统依据行程信息给出固定结算
价格。与实时计价不同，在“一口价”计价中，
乘客看到的预估车费即为最终实付价格。

业内人士认为，“一口价”模式本身具有
独特优势，解决了部分出租车、网约车订单存
在的绕路、价格不透明等痛点。乘客可享受
较低的出行成本，且不用担心“被宰”；对平台
来说，“一口价”订单也可提升调度效率，降低
管理成本。

重庆网约车司机黄师傅说：“虽然‘一口
价’订单价格比常规订单低，但它数量多，多
跑的话可以得到更多派单机会，或更容易接
到优质订单。”

但与此同时，部分“一口价”或特惠订单
因司机拒载、乘客体验欠佳等问题引发纠纷。

重庆市民杨女士通过百度地图预约网约
车，选择了“一口价”订单。司机接单后，10分
钟后仍未到达。杨女士致电司机，司机称“马
上就到”，但10分钟后仍未赶到；再度催促下，
司机说“你要是等得不耐烦，就取消呗”。杨
女士说，自己多次因“一口价”订单遭遇拒载。

也有一些乘客反映，部分司机为节省成
本减少空调使用，也有司机会张贴“行驶过程
中不开空调”或“开空调每公里加价2元”的提
示；一些司机因想方设法尽快到达目的地而
超速超车，导致乘车体验下降。

一名乘客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打车
回家途中，司机疯狂超速、违规变道。一名广
东乘客说，有“一口价”订单司机会直接表示

“这单就是废单”，或是让乘客加10元回来的
路费。

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
网约车领域投诉量超9.4万件。从投诉问题
看，乘客普遍反映实际车费与预估不符、司机
服务态度差等。网约车领域纠纷中，“一口
价”订单最为突出。

缘何引发纠纷？
一些司机因收入空间不断压缩、强制低

价接单，而对“一口价”订单颇有微词。
记者采访多名网约车司机了解到，虽然

在乘客的App界面显示是“一口价”，但不同
平台上司机收入方式不同，有的是固定收入，
有的仍按里程计费。一些司机之所以拒载，
是因为“一口价”订单价格过低，部分订单甚
至低于正常订单价格50%以上。

“乘客看到的‘一口价’，和司机到手的收
入不是一回事。”上海网约车司机杨师傅夜间
接的一笔特惠快车单，行驶里程12公里，乘客
端显示45元，叠加优惠券后实际支付37元，
而他按里程计算仅收入25元。

记者了解到，堵车场景也令一些司机头
疼——遇上高峰拥堵时段，“一口价”订单很
可能会倒贴油费、增加时间成本。一名浙江
司机称，曾接过一个11公里的订单，因为堵车
走了1小时40分，价格却只有20元。

业内人士指出，早期平台多以“高额补
贴+低抽成”策略抢占市场，但后期部分平台
不断压低运价或采用较高抽成模式，司机利
润空间不断压缩。

“平台不断降价，为保住订单、留住司机，
我们也被迫加入价格战，非高峰时段的单价
已从几年前的1.8元/公里降至1.2元/公里。”携
华出行重庆地区负责人张勇说。

网约车司机赵明告诉记者，他在大平台
上接单抽成约为20%；而中小平台依靠聚合
平台引流，司机接单后面临“聚合平台+网约
车平台”双边抽成，略高于大平台。

如何构筑三方共赢生态？
近期，多地密集出台网约车价格监管政

策。如西安市交通运输局印发通知，明确要
求全面暂停“一口价”“特惠单”等低价营销活
动，严禁价格欺诈、恶意压价行为。

广东清远、江西鹰潭、浙江宁波等多地

召开座谈会，或对网约车平台进行约谈，一
些地方提出不得强迫网约车司机接“一口
价”订单。

那么，究竟是否应取消“一口价”模式？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治理的核心不是“禁

止”，而在于寻求“最优解”。应在规范市场秩
序的基础上发挥“一口价”模式的优势，建立
合理的定价和利益分配机制，既要保障乘客
的合法权益和良好体验，也要维护网约车司
机的合理收入。

记者了解到，多地已采取举措，约束平台
经营行为、规范行业秩序。

昆明等地发布规范性文件，要求合理设
定平台抽成比例上限并公开发布。8月，滴滴
出行、T3出行、曹操出行等多家企业发布公告
减少抽成。业内人士认为，降低抽成比例可
以提升司机收入透明度，但需结合长效机制
保障实施效果。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印

发《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 维护良好市场价
格秩序的公告》，明确提出经营者应自觉维护
市场价格秩序，共同营造公平竞争、有序竞争
的市场环境。

下一步，应如何破解行业困局、实现三方
共赢？业内认为，仍需政府、平台等多方协同
努力。

重庆交通运输系统一名相关负责人认
为，各地应科学研判城市网约车的需求总量，
通过数量管控有效防止恶性竞争导致的社会
资源浪费，维护行业稳定健康发展；成立网约
车行业联盟，加强行业自律，避免低价“内卷
式”竞争。

张勇认为，网约车平台也要转变经营理
念，从“降价”转向“提质”，更注重服务质量
和用户体验；通过技术驱动和优化管理降低
综合运营成本、创新开拓市场场景。与其

“卷低价”，更应思考如何实现差异化和高质
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住房租赁，事关万千租客安居。今年9
月15日起，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活动
的《住房租赁条例》施行，为出租人和承租人
维护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

新规落地两个月来，带来哪些积极变
化？如何推动新规落实落细？“新华视点”记
者进行了采访。

新规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前不久，在江苏常州租房的小晨与二房东

产生纠纷。对方不仅拒绝退还中央空调卡内
小晨预付的900元费用，也不愿退还合同约定
的2500元押金，小晨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10月底开庭通知下达后，二房东很快退
了部分费用，我就决定撤诉了。纠纷能够顺
利解决，多亏了新条例‘出租人无正当理由不
得扣减押金’的规定，让我维权更有底气。”小
晨说。

押金退还难、霸王条款、合同陷阱、虚假
房源……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滋生了一些乱象。专家认为，新规的实
施，为依法治理住房租赁市场、解决相关纠纷
提供了重要依据。

根据条例，房产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住房
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开展管理与服务。记者
走访发现，各地正在不断完善住房租赁管理
服务平台功能，为业主、租客提供便利。租
客通过平台可实现房源核验、信息查询、网
上签约、登记备案等多种服务，与之前相比，
房源信息的真实性明显提升。住房租赁企
业的管理服务也持续优化，更加正规透明。

记者在上海浦东新区的链家周浦新城店
看到，店内布告栏区域张贴了内部管理制度、
租赁核验流程等文件，经纪人都随身携带印

有人员信息的员工身份卡。
“我们委托出租必须三证合一，取得房

屋核验码后才会对外展示该房源。同时，上
下家签订租赁合同后，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
台系统会自动办理租赁房源备案。”链家周
浦新城店负责人说，条例让房源备案有了明
确依据，业主对备案工作配合度明显提高；
平台向企业开放数据接口，简化了经纪人的
工作流程。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多地规模较大的住
房租赁企业正在升级住房租赁产品，持续完
善相关配套、提升租赁服务质量等。贝壳研
究院高级分析师黄卉说，条例通过企业登记
备案、信用评价等机制，将各类经营主体纳入
监管范围，一些不规范的经营主体逐步出清，
市场竞争更有序，市场化、专业化住房租赁企
业优势正在显现。

新规落地仍待进一步细化
近日，重庆市南岸区大学生小邱通过学

校租房群租到一间房，与房东口头约定“押一
付一”后支付了2000元。事后，小邱发现该
房间存在消防设施缺失、房门为玻璃门等安
全隐患，遂提出退租，房东却拒绝退款。最终
经警方介入，小邱收回1300元。

重庆市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赵杰表示，
小邱的经历不是个案。“条例明确规定租赁双
方需实名核验、合同必须备案，但现实中仍有
大量像小邱这样没签合同、现金交易的‘手拉
手租房’现象，为纠纷埋下隐患。”此外，纠纷
的举证责任相关规定尚不清晰。比如装修品
质纠纷中劣质材料该由谁举证、检测费用如
何分担等问题，目前还缺乏清晰且兼顾各方
利益的规则设计。

从走访情况来看，新规施行后，大多数正

规中介能做到合同标准化与流程透明化；但
仍有部分房源以“实惠”“短租”为名规避备案
与监管，凸显政策在执行中仍需进一步细化
并加强监督。

记者以租房者身份咨询时发现，面对“是
否有两千元以内的隔断间”的询问，大部分品
牌中介明确表示“不做这类房源”，但仍有部
分中介存在规避新规的“灰色操作”。例如，
上海松江区某中介称可提供便宜装修的廉价
出租房；广西南宁德佑的一个中介人员说，平
台本身不做隔断房，但二房东改造后的隔断
房仍可上架。

记者还发现，仍有房产经纪中介网站的
部分房源图片存在明显修饰现象，室内实景
与宣传图片差距较大。经纪人小艾透露:“一
些房源的实地状况确实会与网络图片有差
距，这类操作基本上是为了引流。”

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认
为，当前市面上各房产中介机构之间数据互
不连通，也没有和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进
行对接，难以保证房源信息的真实性和房源
质量，存在监管漏洞。此外，多部门之间的协
同监管、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有待加强，条例
相应配套制度与实施细则仍不完善，需要尽
快予以细化。

如何推动新规落实落细？
条例针对群众关心的押金纠纷多发、租

赁合同备案少等问题作出规制，对住房租赁
企业等相关经营主体的责任也有明确规定。
下一步，如何推动新规落实落细？

“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清华大
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璟表示，要进一步
畅通消费者的维权渠道，落实行业协会、各企
业及相关部门的投诉制度，依法治理押金退

还难、任意中止合同、霸王条款、合同陷阱等
乱象，推动住房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同
时，强化监管体系建设，提高监管执法力度和
覆盖面。

据悉，目前各地正在推出配套政策，推
动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郑州制定并发
布《郑州市住房租赁合同范本》，保障租赁当
事人合法权益；重庆在条例出台后第一时间
启动配套管理办法的立法程序，并印发通知
强化全链条监管；北京瞄准个人“二房东”乱
象，明确个人转租10套（间）及以上将纳入行
业监管。

针对租金安全的监管难点，西安在落实
新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数据端+资金
端”的双重监管；青岛正在完善二手房交易资
金监管、住房租赁资金监管、企业信用评价等
相关制度和监管措施；济南逐步建立租金监
管与监测功能，从“事后纠纷处理”转向“事前
风险预防”，防止不良企业“不合理收费”“卷
款跑路”等情况发生。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地产市
场处副处长陆俊说，下一步将在条例基础上
制定更具操作性的规则与标准，拟对违规行
为实施信用惩戒，对合规行为提供税收、融资
等政策支持；培育和规范市场化租赁企业，支
持企业参与存量房屋盘活利用；构建多部门
信息共享与协同执法机制，提升监管效能，并
实现市、区（县）、镇（街）业务协同联办，提升
规范化管理服务水平。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
会长柴强建议，进一步丰富住房租赁管理服
务平台功能，完善住房租赁相关从业机构、从
业人员、租赁房源、租赁合同等数据，为经营
主体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为群众安心
租房保驾护航。（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网约车“一口价”：“司乘两难”如何解？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黄兴王辰阳

近期，多地针对网约车低价竞争乱象，发布暂停“一口价”“特惠单”、严禁强制司机接“一口价”
订单等措施，引发关注。

“一口价”模式旨在提供透明价格、提升消费体验，缘何引发纠纷？是否应取消这一模式？又
应如何构建平台、司机、乘客三方共赢的生态？“新华视点”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住房租赁条例》施行两月，如何更好推动新规落地？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